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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潔 維 護 合 約 書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乙方承攬甲方之弘雅大樓及南港軟體工業園區辦公室之清潔維護工作，雙

方同意訂立本合約條款如下： 

第 1 條  清潔維護地點及範圍 

清潔維護工作範圍： 

1.台北市復興北路363號地下1樓、3樓、9樓、10樓、11樓及365

號 2樓、3樓、5樓、7樓、9樓、10樓辦公場所(不含各樓層內

之金庫、倉庫、檔案室及中繼機房)。 

2.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5號5樓及19-6號5樓。 

以上全部面積合計 2,939.4坪之清潔工作 (如 111年清潔工作

範圍表，附件一)。 

乙方應依規定指派人員，依清潔工作表 (如附件二)規定之工

作項目及頻率從事清潔維護工作。 

為完成本項維護工作，在上列內容說明未盡事項而與本項清

潔維護工作有關聯者，乙方應無條件依甲方指定方法或內容履行

之。  

第 2 條  作業時間 

  乙方應按甲方指定之時間(如附件二)實施清潔維護作業。 

第 3 條  費用負擔 

乙方為履行清潔維護工作需要使用之各種清潔資材、器具及

消耗品等之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第 4 條  應盡注意與損害賠償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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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履行第1條之義務。 

乙方指派人員如因故意或過失損害甲方財物時，乙方應負損

害賠償或回復原狀之責任。其應賠償金額，得自甲方支付乙方之

清潔維護費用內抵償，抵償不足時，乙方應即賠償。 

第 5 條  清潔維護費用 

本合約清潔維護費用總計新台幣         元(含稅)，分十

二期，按月支付。由乙方於每月底開立統一發票向甲方申請支付

該月份費用，甲方以即期票據或電匯（匯費由乙方負擔）方式支

付乙方。惟如乙方有本合約第 10 條規定之情事，甲方得將清潔

維護費用扣除該項違約金後支付之，清潔維護費用不足時，由履

約保證金中扣除。乙方不得於合約期間要求增加費用。 

甲方辦公場所如有搬遷異動時，得終止全部或增減部份樓層

之維護。 

甲方為前項之終止或有增減情事時，當月應付之清潔維護費

用，應以乙方當月實際提供清潔維護服務之日數及維護範圍比例

計算之。 

第 6 條 合約期間 

   合約期間自民國111年2月1日起至民國112年1月31日止。 

第 7 條 履約保證金 

乙方應於簽約日依本合約價款百分之十繳交經本公司認可之

金融業簽發之銀行票據新台幣        元予甲方作為履約保證

金，且乙方已完成本合約之義務後，甲方以現金無息匯還(匯費由

乙方負擔)，惟甲方依本合約得請求之費用、違約金及損害賠償，

得由履約保證金扣除。 

第 8 條  合約解除與終止之事由 

乙方及其相關人員不得對甲方人員或受甲方委託之人員，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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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期約、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饋贈、

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乙方之分包廠商，亦同。如有違反規定者，

甲方除得不經催告解除或終止合約外，並得將溢價及利益逕自合

約總價中扣除或要求乙方返還。 

除本合約另有規定外，乙方如有違反或未能履行本合約任一

條款規定之情事者，經甲方催告通知乙方限期改善，屆期後仍未

改善者，甲方得逕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之部分或全

部，並請求損害賠償。 

倘甲方在合約有效期間內，需終止本合約時，應於一個月前

以書面通知乙方，乙方不得為任何請求或主張其他權利。  

乙方因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財務發生變化、管理不善或其他

原因，經甲方認為有不能繼續履行合約責任之虞時，甲方得免事

先之催告而終止本合約，乙方不得異議。 

第 9 條  轉讓、轉包及分包限制 

未經雙方事先以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

交由第三人代為履行或將本合約之權利、義務轉讓予任何第三

人。 

第 10 條  罰則 

甲方就乙方清潔工作查核，每月反應不滿意之意見達 7 次

時，甲方得扣抵當月清潔維護費用百分之十，乙方不得異議。 

乙方未依清潔工作表規定完成清潔工作者，每逾期一日，乙

方須按合約清潔維護費用總額千分之一·五計算，作為償付甲方

之違約金，甲方並得由未給付之清潔維護費用及履約保證金中扣

抵，甲方如有受其他損害，乙方就此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如有前項情形，乙方仍應依甲方指示之時間免費補做該次清

潔維護工作。 

本條違約金總額最高以本合約之總價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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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工作人員之管理 

乙方於訂約前須向甲方提報負責人及工作人員名單，遇人員

調動時亦同。乙方指派人員應全部遵守甲方各項工作規定，並應

聽從甲方管理人員之指揮管理。 

乙方對其指派人員之安全調查、衛生及紀律等應負管理之

責，如有越軌行動或觸犯法律所引起之糾葛，概由乙方負完全責

任。 

乙方應指派品性良好，工作態度負責之工作人員實施清潔作

業，如甲方認為乙方指派人員不適當或不稱職時，得隨時通知乙

方更換之。 

第 12 條 保險 

乙方所派之工作人員應由乙方投保意外保險，如工作中發生

意外事故，概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 

第 13 條 保密責任 

乙方應要求其員工執行本合約時，不得翻動、窺視、竊聽、

竊錄或竊取甲方辦公場所之文件、物品或談話內容，如因執行本

合約工作無意間知悉甲方辦公場所之文件及談話內容，應負保密

義務，不得洩漏予第三人。乙方或其員工違反本條規定者，甲方

得終止合約，並請求乙方應與該員工連帶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

害，不因本合約履約完成，或經撤銷、終止、解除等，而受影響。 

第 14 條 附則 

與本合約有關之附件，皆為本合約之一部分，雙方對本案之

任何協議若未記載於本合約或其附件時，對雙方皆無拘束力。  

本合約附件之效力與本合約相同，惟若合約附件與本合約抵

觸時，應以本合約為準。 

第 15 條  合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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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約條文之修改，應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為之。  

第 16 條  維護地點及範圍之修改 

除本合約書所訂清潔維護工作範圍及工作場所外，若甲方認

為需增減工作範圍或變更工作場所時，乙方應無條件同意，其增

減之清潔維護費用，依雙方同意單價計算增加或減少支付。 

第 17 條  適用法律 

本合約有規定之事項，依本合約之規定；本合約未規定之事

項，依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本合約之適用有疑義時，悉依中華民國法律解釋之。 

第 18 條  訴訟管轄 

雙方如因本合約涉訟者，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 19 條  合約收執 

本合約計正本 2 份、副本 2 份，經雙方用印後，由乙方執正

本 1 份，其餘由甲方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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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朱漢強 

    住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363號11樓 

統一編號： 

 

 

 

    乙 方：  

    負責人：  

    住 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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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 灣 集 中 保 管 結 算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1 年 清 潔 工 作 範 圍 表 
 

 

 

 

 

 

 

 

 

 

 

 

 

 

 

 

 

 

 

 

 

 

 

 

 

地 點 樓  層 坪  數 小計 

弘雅大樓 

B1 133.0 

2185.0 

2F 190.0 

3F 493.0 

5F 80.0 

7F 242.3 

9F 516.8 

10F 354.9 

11F 255.0 

南港園區 5F 674.4 674.4 

總     計  2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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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清潔工作表 

 

項目 工作項目 頻率 

1 垃圾收集、碎紙機清理 每日/一次 

2 服務台擦拭 每日/一次 

3 地板清潔 每日/一次 

4 
股票博物館大門玻璃、金庫門、櫥窗、
畫作、展示品、電視螢幕、地毯及 PVC
地板等擦拭或彈塵 

每日/一次 

5 會議桌擦拭 每週/一次 

6 
大門、隔間玻璃、展示櫃層板及雕刻玻

璃等擦式 
每週/一次 

7 公用資料櫃擦拭 每週/一次 

8 公司 LOGO牆面及 LOGO擦拭 每週/一次 

9 茶几、沙發椅、畫作及藝品彈塵 每週/一次 

10 地毯吸塵 每週/二次 

11 燈罩除塵或空調出風口清潔擦拭 每年/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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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潔 工 作 時 間 表 
   星期                                                                       

項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備註 

17:00～17:20 

垃圾收集、碎紙機清理 

B1 B1 B1 B1 B1 

1人 

17:20～17:50 2F 2F 2F 2F 2F 

17:50～18:20 3F 3F 3F 3F 3F 

18:20～18:40 5F 5F 5F 5F 5F 

18:40～19:10 7F 7F 7F 7F 7F 

19:10～19:40 9F 9F 9F 9F 9F 

19:40～20:10 10F 10F 10F 10F 10F 

20:10～20:40 11F 11F 11F 11F 11F 

17:30～完工 
2F業務部營業廳大理石地板清潔 
 
B1 多功能教育中心大理石地板清潔 

2F 
B1 多功能教育
中心 

2F 
 

2F  
 
 

2F 
B1 多功能教育
中心 

2F 
 

17：30以後 2人 
 
地毯吸塵安排 17：30以後 

17:30～完工 
股票博物館大門玻璃、金庫門、櫥窗、畫作、
展示品、電視螢幕、地毯及 PVC地板等擦拭
或彈塵 

3F 3F 3F 3F 3F 

17:30～完工 

服務台擦拭 7F  
 財務室 
 內查室 
 股務部 
11F 
 首長區 
 公共區 
 會議區 
 
 

9F 
 稽核室 
 金資部 
 企劃部 
 大會議室 

3F  
 金業部   
 基國部 
 法務室 
 股票博物館 
及多功能金
融教育宣導
視聽會議室 
5F 
會議區 

10F  
 資規部 
管理部 

2F 
 業務部 
 
 
 
 

會議桌擦拭 

大門、隔間玻璃及雕刻玻璃 

公用資料櫃擦拭 

公司 LOGO牆面及 LOGO擦拭 

茶几、沙發椅、畫作及藝品彈塵 

地毯吸塵 

地毯吸塵-加強 1次 

10F  
 資規部 
管理部 

2F 
 業務部 
 
 

7F  
 財務室 
 內查室 
 股務部 
11F 
首長區、公共
區及會議區地
毯吸塵 

9F 
 稽核室 
 金資部 
 企劃部 
 大會議室 

3F  
 金業部   
 基國部 
 法務室 
 股票博物館 
及多功能金
融教育宣導
視聽會議室 

5F 
會議區 

 
       註 : 燈罩除塵或空調出風口每半年清潔擦拭乙次。  

清潔時間及方式甲方得視清潔場所需求，要求乙方配合更改。  


